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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关于沈阳市沈飞机场迁建及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券法》、国

发[2014]43号文、财预[2015]225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库

[2019]23号文、财库[2020]36号文、财库[2020]43号文和《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项目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规则指引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获取了委托方和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文件

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

础。本所已经得到委托方的承诺，保证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文件和说明

以及所披露的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或文件为副本（包括电子版，下同）或复

印件的，保证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上的所有签字和

印章都是真实的；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3. 本所仅就本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

（如有）、评估（如有）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评估等内容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

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申请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所对应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的文件之一进行披露。非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

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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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指 本法律意见书第三条所述项目

实施主体 指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

本所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中准会计所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

指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1210100001582962H）

《可研批复》 指 《关于沈飞机场迁建及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沈发改审字[2020]148号）

《财务评价报告》 指 《沈阳市沈飞机场迁建及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中准辽咨字 [2025]219
号）

《实施方案》 指 《沈阳市沈飞机场迁建及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实施方案》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库[2019]23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

财库[2020]36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号）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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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3号）

《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主要发行要素包括：

项目 内容

发行品种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金额 158,000万元

债券利率 4.00%

债券期限 20年

根据上述，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为：(i)沈飞机场迁建，总规划建设用地

3.8平方公里，其中，机场区 2.43平方公里，试飞测试区 0.45平方公里，生产区 0.8平方

公里，生产保障区 0.12平方公里；飞行区等级参考军用四级，同时规划建设停机坪及机

库、气象等飞行保障用房、机场目视助行设施、飞机飞行试验设施、空管设施、机场地

面交通设施等；(ii)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拟对原生产厂房进行改造，改造面积

644,000平方米。

四、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可研批复》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沈阳市城乡建设

局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机构名称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1010000158296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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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史浩然

机构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138号

赋码机关 中共沈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上述，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

的授权和批准文件。

五、项目批准文件

根据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0年 9月 7日出具的《关于沈飞机场迁建及

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沈发改审字

[2020]148号），项目名称为沈飞机场迁建及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单位为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建设地址：沈飞机场迁建建设地点位于沈北新区二

台子村地区，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在原沈飞机场所在地皇姑区陵北街 1号；建设

规模及内容：沈飞机场迁建部分，飞行区等级参考军用四级，规划建设停机坪及机

库、气象等飞行保障用房、机场目视助行设施、飞机飞行试验设施、空管设施、机

场地面交通设施等，规划建设用地 3.8平方公里，其中，机场区 2.43平方公里，试

飞测试区 0.45平方公里，生产区 0.8平方公里，生产保障区 0.12平方公里；沈飞军

机文化产业园区部分，拟对原生产厂房进行改造，规划建设给水、污水、雨水、电

力、燃气、电信等管线以及道路、停车场等，总改造面积 644,000平方米。

根据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就本项目，中准会计所已经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七、中介服务机构

1. 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机构为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持

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68510
16986）。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法律意见书的签

字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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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计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财务评价咨询机构为中准会计所。中准会计所持有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3079148998C），并持有辽宁

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为 110001702101、
证书序号为 5003233）。

就本项目，中准会计所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财务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

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根据上述，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

均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八、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 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符合财

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2.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授权

和批准文件。

3. 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

4. 中准会计所已经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 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员均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对应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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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飞机场迁建及沈飞军机文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日期：2025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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